附件

金城冶金项目投运后灵宝市Pb、As排放情况 

（单位：kg/a）

	项目
	2007年灵宝市排放基准量
	灵政[ 2014]72和灵政[2012]12号文中截至2015年年底关停企业减排量
	灵宝市通过环境综合整治减排量
	开源矿业等企业削减量
	金城冶金实际排放量
	2007-2015年灵宝市其他项目总排放量①
	国投金城冶金项目投运后灵宝市实际总排放量
	灵宝市十二五规划期末控制量②
	国投金城冶金项目投运后灵宝市实际总排放量相比2007年削减率

	As
	524.2
	-127.457
	-290.918
	-3.338
	142.227
	31.3
	276.014
	366.94
	276.014-524.12/524.12=-47.35%

	Pb
	5703
	-3490.754
	-1948.435
	-27.981
	130.642
	2211
	2577.472
	3992.1
	2577.42-5703/5703=-54.8%

	备注：①金城冶金实际排放量数据来源于2019年4月企业自行监测报告

②灵宝市十二五规划期末控制量是以2007年为基数，削减30%进行计算的量


